
由反對派組成的「真普選聯盟」
再現，變成不同反對派政黨的

「搵食平台」。其中，「人民力量」
拒絕接受「真普聯」昨晚公布的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初步意見稿」，並不排除退出。
工黨及社民連則在昨晚會議後派發各自的意見稿版
本。

「真普聯」昨晚終於公布「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初
步意見稿」，不過「人民力量」拒絕接受，故意見稿文

本最終只有24名反對派議員同意。早前，「人力」議
員黃毓民已稱，該黨「萬萬不能接受」「真普聯」提出
的保留提名委員會的「共識方案」。

「人力」話走唔走

有參與昨晚會議的「人力」主席劉嘉鴻，在昨晚該
黨的執委會會議後稱，他們不認同文本中有關提名委
員會組成方式等細節問題，包括候選人須獲提名委員
會一定數目的提名等有保留，但仍希望能夠詳細討

論，並透過集思會收集支持者的意見，故暫時不會退
出「真普聯」：「倘初步方案未能配合『人力』的方
針，離開是必然的。」

工黨社民連 各發意見稿

在昨晚會議後，「真普聯」派發予傳媒的資料中，
就出現工黨及社民連各自的意見稿，細閱下有關內容
與「真普聯」大致相同，惟各段落分布有所分別，而
在行政長官選舉投票問題上，工黨就提出在第二輪投
票時以「得票多者勝」，社民連則要求「得票過半數者
勝」，顯示真普聯成員「各有議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新民黨15人代表團於昨日拜訪中聯
辦主任張曉明，葉劉淑儀昨日表

示，今次是新民黨首次拉大隊禮節性拜
訪中聯辦，出席會面的中聯辦官員，還
有副主任黃蘭發、社會工作部部長楊茂
等。她在會面中向張曉明介紹了新民黨
黨務發展，雙方並對最近社會關注的議
題交換意見，而特首普選是整場會面的
主要話題。

普選非《聯合聲明》提出

葉劉淑儀引述張曉明重申了中央對普
選行政長官的3個堅持，包括2017年實行

普選、普選須根據
《基本法》及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選
出愛國愛港的人
士，並強調要在本港回歸後落實普選，
並非《中英聯合聲明》提出的，而是由
中央政府提出，更在《基本法》列明，
故中央有誠意希望本港在2017年可實行
普選。

非所有反對派人士都對抗中央

葉太則引述張曉明指，並非所有反對
派人士都對抗中央，社會不應自我標

籤，而是否愛國愛港還要視乎言行。至
於特首候選人可否由一定比例的選民聯
署提名產生，葉太引述指，這樣做並不
符合《基本法》規定，強調候選人必須
由提名委員會整體提名。

葉太又指，會面還談及反對派極力
鼓吹的「佔領中環」行動，並引述張
曉明批評，「佔中」行動破壞法治，
公然教唆他人犯法，是在破壞本港法

治基石。
出席會面的其他新民黨成員包括：灣

仔區議員黃楚峰、中委成員元朗區議員
黃卓健、元朗區議會副主席王威信、東
區區議員謝子祺、葵青區議員徐傑、葵
青區議員張慧晶、屯門區議員蘇嘉雯，
行政總裁余衍深，創黨原副主席史泰
祖，執委譚榮邦、曾向群、關詠軒，中
委趙麗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
對派策動「佔領中環」民間非法抗
爭，爭取中央政府接受民間普選方
案。香港教育學院昨日公布的調查發
現，有高達49.8%受訪市民認為「維
持社會秩序比民主重要」，而45.6%則
認為「社會秩序比言論自由重要」，
相反認為「民主比維持社會秩序重要」
有33.7%，「言論自由比維持社會秩
序重要」則有41%，反映相對於維持
社會秩序，港人認為言論自由比民主
更為重要。

教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委託港大
民意調查計劃，今年3月26日至28日
訪問了1,032名市民，了解港人對民
主、言論自由及社會秩序看法。調查
要求受訪市民依據維護社會秩序、捍
衛言論自由、在重大政治議題市民有
更多發言權（民主）及對抗物價上升

（民生）排列最重要及第二重要，並
調查「維持社會秩序比民主重要」、

「民主比維持社會秩序重要」、「社會
秩序比言論自由重要」及「言論自由
比維持社會秩序重要」的支持度。

民生重要性排第二

研究發現，最多受訪者認為社會秩
序最重要，有31.8%，第二重要為
20.6%，共佔52.4%；其次最重要是民
生，有26.1%，第二重要為26.3%，共
佔52.4%；而25.8%及23.6%則指捍衛
言論自由是「最重要」及「第二重
要」，共錄得49.4%；最後則為民主，

「最重要」及「第二重要」分別有錄
得14.7%及26.4%，共有41.1%。

研究並發現，在社會秩序與民主方
面，49.8%受訪市民認為「社會秩序
比民主重要」，認為「民主比社會秩
序重要」則錄得33.7%；至於社會秩
序與言論自由，45.6%認為「社會秩
序比言論自由重要」，而表明「言論
自由比社會秩序重要」則有41%，說
明「社會秩序比民主重要」受訪比例
亦是多於「民主比社會秩序重要」，
而相對於維持社會秩序，港人認為言
論自由比民主更為重要。

教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副系主任周基利認
為，調查反映年紀較輕、教育程度較高及在職的
受訪者，一般認為「民主比維持社會秩序重
要」，至於學歷較高受訪者則同意「言論自由比
維持社會秩序更為重要」，不過，在不同的年齡
組別（除年齡介乎18至29歲受訪者外）、性別、教
育程度及職業的受訪者中，相信「言論自由比維
持社會秩序重要」的，都要比同意「民主比維持
社會秩序重要」的為多或相若。

法治言論自由 港核心價值

周基利又分析指，由於社會多年來奉行法治精
神及享有言論自由，更成為港人眼中的核心價
值，相反，本港從無真正擁有過西方式民主，因
此，他們認為言論自由比民主更為重要，並寄語
政府及「佔領中環」倡議者，均須明白港人對上
述核心價值取態，從而改善管治及爭取港人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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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民黨15人代表團昨

日拜訪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主席葉劉淑儀引述張曉

明在會面中表示，中央政府對普選特首的3個堅持，

是在2017年實行普選、普選須根據《基本法》及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及選出愛國愛港的人士，又強調《中

英聯合聲明》只是提及特首可以透過選舉或經由協

商產生，而在本港落實普選是中央政府提出的，並

在《基本法》列明，故中央有誠意希望本港在2017年

可實行普選。據她引述，張曉明又批評「佔中」破壞

法治，是在公然教唆他人違法。

「真普聯」變「散沙」意見稿各有版本

梁愛詩：「真普聯」方案違《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真普選聯盟」昨晚

發表「2017行政長官選舉初步徵求意見稿」，稱提名委
員會應開放由全港選民以一人一票選出，容許「民間
聯署」提名者在獲提名委員會核實確認後即可「入
閘」、不接受提名過程有預選、篩選等。基本法委員會
副主任梁愛詩昨日接受本報查詢時指出，歡迎社會各
界多提出具體方案引發討論，但「真普聯」的建議方
案並不符合《基本法》原意，重申有符合《基本法》
框架的建議才有望達成共識，否則只是「㟊㝯講」。

「真普聯」昨晚舉行會議後，提出「2017行政長官選
舉初步徵求意見稿」，稱應由全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行
政長官提名委員會，任何人無論是否有政黨背景，只要
獲得八分一委員提名，及獲得一定比例的選民聯署提名
就可以「入閘」，而為確保其他人參選的權利，參選人
取得的委員提名不應多於六分一，又不接受提名過程有
預選、篩選，包括不能規定候選人須愛國愛港、不與中
央對抗等，也不能限制候選人的總數，選舉並要以「兩
輪投票制」的方式進行，長遠則要廢除提名委員會。

梁愛詩昨日在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根據《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
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
普選產生的目標」。

全港選提委會不切實際

她續說，簡而言之，普選行政長官的設計要保障
「廣泛代表性」，同時要符合「民主程序」，她質疑，倘
如「真普聯」建議提名委員會開放由全港選民一人一
票選出，即等同300多萬選民「選兩次」，這並不實
際，亦非設立提名委員會的意義。

方案談得太遠 只是「㟊㝯講」

被問及「真普聯」聲言應容許取得民間聯署提名的參選
人「入閘」，梁愛詩指出，民間聯署提名的做法，並不符
合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的原則。她坦言，社會各界
可以提出不同方案，但前提是要根據《基本法》的框架，
這才是有誠意的討論，「任何普選特首的建議方案都應該
符合《基本法》的設計，這樣達成共識方案的機會才大，
否則談得太遠，只會是㟊㝯講，根本難以落實」。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在接受訪問時亦

指，「真普聯」的建議不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的規定，因提名委員會屬機構提名，而非只是「確認
提名」的角色，又批評一人一票選提名委員的建議不
切實際，「倘提名委員會委員人數有800名或者1,200
名，沒有理由要求全港選民剔800人或1,200人的名字，
這是不切實際的」。他認為，要增加市民的參與度，應
考慮擴大選民人數，這樣更為實際。

葉國謙：提委會非只「確認提名」

對於「真普聯」稱不能規定候選人須愛國愛港、不與
中央對抗等，葉國謙稱，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把秤，懂
得如何選擇，故毋須要加入有關的法定限制條文，但

「有些候選人可能會要爭取選票，不排除會拿『平反六
四』、『打倒共產黨』及『結束一黨專制』等較為敏感
的話題作為爭取選票手段，所以須小心處理」。

王國興籲圍繞《基本法》討論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則指，政府仍未有提出政改諮詢
方案，大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但必須圍繞㠥《基本
法》條文內容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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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成員昨日拜會張曉明，大家主要談到普選。 新民黨供相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早先指出，香

港的行政長官普選有兩個前提，一是符合《基本法》

和人大決定，二是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

這兩個前提不確立、不得到香港社會多數人認同，不

適宜開展政改諮詢。「真普聯」提出的初步徵求意見

稿，與行政長官普選的兩個前提背道而馳。

一人一票選提名委員會違反人大決定

「真普聯」建議全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提

名委員會，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2007年12月

29日全國人大決定規定：「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香港

《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

事實上，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是《基本法》起草時經過

廣泛諮詢和討論所形成的共識，凝聚了包括廣大香港

同胞在內的各方面的智慧，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和較

強的認受性。香港回歸以來，選舉委員會已經進行了4

次行政長官選舉（人大常委會作決定時即2007年12月

之前進行了3次行政長官選舉）。實踐證明，選舉委員

會的組成體現了各階層、各界別的均衡參與，具有廣

泛的認受性，是切實可行的。參照選舉委員會組成提

名委員會，既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也反映了

香港社會多數人的意見。

2007年12月，時任行政長官的曾蔭權向中央提交了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諮詢情況及2012年行政

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報告指

出，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委員會可參考現行的

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組成。這是特區政府經過廣泛公

眾諮詢所形成的重要共識。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審議時

認為，應當在決定中將這一共識肯定下來，避免在同

一問題上重複討論，這有利於盡快達至普選目標。根

據國家法律實踐的慣例，「參照」既有約束力，又可

以根據具體情況作適當調整。人大常委會決定中明確

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組成，就是既要保

持《基本法》附件規定的選舉委員會由四大界別組成

的基本要素，又可以在提名委員會的具體組成和規模

上繼續討論，有適當的調整空間。

「真普聯」要求全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提

名委員會，完全是離開《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另起

爐灶」，顯然是行不通的。

提委會個人提名違反基本法

「真普聯」建議任何人只要獲得八分一委員提名，

及獲得一定比例的選民聯署提名就可以「入閘」成為

候選人，違反《基本法》規定。《基本法》第四十五

條明確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要「達至由一

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

產生的目標」。按照香港普通法的解釋方法，按字面解

釋，這句話可以省略成「提名委員會提名」，再怎麼解

釋也不是提名委員會個人提名。提名委員會實際上是

一個機構，正因為是機構提名，才有一個「民主程序」

問題，而國際社會對「民主」的共識就是「少數服從

多數」，由此可推，「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的

含意就是提名委員會按照自己的方法、步驟和少數服

從多數的原則產生行政長官普選候選人。「真普聯」

完全離開《基本法》的規定，自搞一套特首候選人的

提名方法，毫無討論價值。

「真普聯」指不應將「愛國

愛港」及「不與中央對抗」作為

參選條件，這其實是在衝擊「對抗

中央不能當特首」的憲制底線。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

的人擔任行政長官，是成功實施「一國兩制」的一項

基本要求。《基本法》開宗明義講，維護國家的統一

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並明確規定行

政長官須由中央任命，須對中央負責。顯然，不能允

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本身就是《基本法》

的要求和不可逾越的憲制底線。

「真普聯」為香港普選設置障礙

本來，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規定，將來行

政長官普選時，由誰提名的問題、選舉權普及而平等

的問題、提名委員會如何組成問題，都已經基本解

決。尚待香港社會討論解決的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

提名行政長官的民主程序；一是提名多少名行政長官

候選人。只要嚴格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辦事，

特首普選的問題就不難解決。然而，「真普聯」方案

在提名委員會組成、提名方式和「愛國愛港」及「不

與中央對抗」的參選條件上，都違反《基本法》和人

大決定。這絕非「爭取真普選」，而是為香港按照《基

本法》和人大決定落實普選設置障礙。「真普聯」既

然強調現時提出的方案絕對不是談判底線或最後原

則，就應回到《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基礎上重新設

計特首普選的方案。

「真普聯」昨晚提出「2017行政長官選舉初步徵求意見稿」，稱應由全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

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任何人只要獲得八分一委員提名，及獲得一定比例的選民聯署提名就可

以入閘，不能規定候選人須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等。實際上，「真普聯」方案的要害是違

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因為「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

現行規定組成」，特首候選人須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是《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

明文規定。對抗中央者不能當特首，本身也是《基本法》規定的要求。「真普聯」的方案完全

離開《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另起爐灶」，實質上是為香港普選設置障礙。香港普選的設計必須

以《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為基礎，「真普聯」如果有誠意討論特首普選，就應該老老實實回到

《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規定的軌道上來。

「真普聯」方案的要害是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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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重申特首普選「三堅持」
葉太引述會面內容 批「佔中」破壞法治


